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吸收合并事项的公告 

 
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已

于近期收到《深圳金融监管局关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吸收合并深圳坪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

复》（深金复〔2025〕512 号）和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

东监管局关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鹤

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粤金复〔2025〕458

号），本行将根据相关工作安排，依法合规履行吸收合并相关

工作。 

 
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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